
1

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文件
宿高师教发〔2017〕28 号

宿迁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毕业管理细则（试行）

为规范我校毕业生毕业管理，依据《宿迁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学籍

管理规定》和《宿迁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违规违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等相

关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管理细则。

一、毕业生学籍信息核对时间安排

（一）工作时段：1 月 4 日-1 月 15 日

（二）工作安排

1 月 4 日-1 月 15 日，教务处整理毕业生学籍信息，制作《毕业

生个人信息核对名单》并下发至五年制各专业所属系。毕业生认真核

对《毕业生个人信息核对名单》，要求毕业生本人签名确认。教务处

审核《毕业生个人信息核对名单》，核查无误后归档备案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.为保证学历电子注册信息准确无误，《毕业生个人信息核对名

单》必须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。由于核实、填写不认真而导致的信息

与个人实际情况不符，影响学历电子注册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
2.申请提前毕业学生，应在 1 月 15 日前向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，

经教务处批准备案后，参加毕业生学籍信息核对。

二、毕业生毕业前补考时间安排

（一）工作时段：5 月 5 日-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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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毕业班学生申请参加毕业前补考，具体操作流程参见学校

有关文件要求。

三、毕业生申请解除处分时间安排

（一）工作时段：5 月 7 日-6 月 7 日

（二）工作安排

1.5 月 7 日-5 月 11 日，受到留校察看及以下校纪处分的毕业班

学生本人，向所属系提交书面解除处分申请。

2.5 月 14 日-5 月 18 日，系根据申请人表现情况提出意见，经系

主任签字盖章后上报学工处。

3.5 月 21 日-5 月 25 日，学工处审核系上报材料，提出审核意见

后报校领导审批。

4.5 月 28 日-6 月 7 日，学校分管校领导审批，经校长办公会议

研究同意后，签发解除处分文件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.毕业班学生在毕业前三个月内受到处分者不得申请解除。

2.凡毕业班学生在毕业前受到留校察看以下处分，且不符合解除

条件者，可申请毕业或肄（结）业离校。毕业生离校后申请解除处分

按如下程序办理:

（1）自处分之日起一年后，学生本人可向在校时所属系提出解

除处分申请。

（2）学生需提供由在校时所属系和离校后工作单位（或街道）

分别对其在校期间和离校后各时段出具的个人鉴定。

（3）学生原所在系依据学生本人的申请及提供的材料，按照解

除处分流程办理解除手续。

（4）学生肄（结）业离校一年后，学校不再受理学生解除处分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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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凡毕业班学生在毕业前受到留校察看处分，且不符合解除条件

者，可申请肄（结）业离校；或申请延长修业年限，待留校察看期满

后，可提出解除处分，处分解除后需随所编入毕业年级办理毕业手续。

四、毕业班期末结课时间安排

6 月 10 日前，各系毕业班实习、课程结束考试和论文答辩完毕。

五、清理毕业班学生欠费时间

6月 15日前补齐欠费的毕业班学生学校对其进行毕业资格审查，

并按正常程序办理相关毕业手续，否则，不能随本届毕业生正常发放

毕业证书。

七、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时间安排

（一）工作时段：6 月 1 日-6 月 20 日

（二）工作安排

1.6 月 10 日前，教务处按照各专业培养方案审查毕业生成绩。

2.6 月 1日前，教务处填写《毕业生资格审查表》、《证书拟发

放情况统计表》。

3.6月 4日-6月 6日，教务处组织各系进行毕业生成绩联合审查，

确定符合毕业要求学生名单，具体时间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注意事项

1.凡第十学期因跟班重修不能在 6 月份进行成绩审核的毕业班

学生，在第十学期结束前达到毕业要求可补申请毕业。

2.凡至第十学期期末仍未达到毕业要求的毕业班学生，可根据本

人实际情况在第十学期结束前选择肄（结）业离校或延长修业年限，

凡逾期不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校者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
九、毕业班证书制作时间安排

（一）工作时段：6月 20 日-7 月 10 日

（二）工作安排

1.6 月 1日-6 月 5日，教务处整理合格毕业生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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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月 20 日-7 月 10 日，教务处制作毕业证书。

十、毕业典礼及证书发放时间安排

（一）工作时段：7 月 1 日-7 月 16 日

（二）工作安排

（1）6 月 14 日- 6 月 15 日（暂定），各系组织毕业班学生参加

毕业典礼。

（2）6 月 15 日-6 月 16 日，毕业生离校。

（3）7 月 15 日-7 月 16 日，由各系发放合格毕业生毕业证书。

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


